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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 验 报 告

委 托 单 位:

检 验 类 别:

潍坊海润华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

HC20250513126

www.harrens.com

样 品 名 称:

委托检验

哇噻（杭州）食品有限责任公
司

蜜桃酒



报告编号：

商标 规格型号

等级 样品描述

编制人：   审核人： 批准人：

生产/加工/购进
日期/食品批号

Q/JGY 0003S-2022 配制酒
GB 2760-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
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2023年第70号文《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

见下页

检验结论

判定依据

检 验 报 告

承检机构名称：

承检机构地址 : 潍坊市寒亭区开元街道中国食品谷总部基地L座

HC20250513126

委托单位名称

接收日期

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龙口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嘉元路南180米

2025-05-16 至 2025-05-21

生产单位地址

委托单位地址

样品编号

检验项目

生产单位名称 烟台市金果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
/20250411

哇噻（杭州）食品有限责任公司

HC20250513126 数量/重量

2025-05-16

330ml/瓶*7瓶

潍坊海润华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

样品名称

检测日期

备注 zzg;VI；酒精度：5%vol,*项目不在CNAS认可范围内。

2025-05-21

该样品所检项目均符合标准要求。

签发日期： （章）

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南苑街道西子国际金座1幢908室

蜜桃酒
乳果那年、
DreamDays

330ml/瓶

瓶装蜜桃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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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 验 报 告

标准要求检测方法 检测结果及单位 单项判定项目名称

HC20250513126

色泽* GB/T 15038-2006
具有该产品应有的颜

色
详见

Q/JGY 0003S-2022
符合

香气* GB/T 15038-2006
具有和谐的果香与酒

香
详见

Q/JGY 0003S-2022
符合

澄清度* GB/T 15038-2006
有轻微浑浊和少量沉

淀
详见

Q/JGY 0003S-2022
符合

风格* GB/T 15038-2006 具有产品应有的风格
详见

Q/JGY 0003S-2022
符合

滋味* GB/T 15038-2006 醇和协调，酒体完整
详见

Q/JGY 0003S-2022
符合

≤0.15mg/L 符合

总酸 GB 12456-2021 4.6g/L ≤15.0g/L 符合

酒精度
GB 5009.225-2023

（第一法）
5.2%vol

≤50%vol且酒精度实测
值与标签标示值允许差

为±1.0%vol
(标示值为5%vol)

无法自动判定

GB 4789.4-2024 未检出/25mL

GB 4789.4-2024 未检出/25mL

GB 4789.4-2024 未检出/25mL

铅（以Pb计）
GB 5009.12-2023

（第二法）
未检出

(<0.05mg/kg)

GB 4789.10-2016
（第一法）

未检出/25mL

GB 4789.10-2016
（第一法）

未检出/25mL

GB 4789.10-2016
（第一法）

未检出/25mL

GB 4789.4-2024 未检出/25mL

GB 4789.4-2024 未检出/25mL

9 沙门氏菌 符合
n=5,c=0,
m=0/25mL

10 金黄色葡萄球菌 符合
n=5,c=0,
m=0/25mL

净含量* JJF 1070-2023 331.5mL
允许短缺量为标示值的

3%
(标示值为330mL)

符合

山梨酸及其钾盐（以山
梨酸计）

GB 5009.28-2016
（第一法）

0.277g/kg 最大使用量0.4g/L 符合

GB 4789.10-2016
（第一法）

未检出/25mL

GB 4789.10-2016
（第一法）

未检出/25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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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 验 报 告

标准要求检测方法 检测结果及单位 单项判定项目名称

HC20250513126

声明
1. 报告无“检验检测专用章”或检测单位公章及骑缝章无效。
2. 复印报告未重新加盖“检验检测专用章”或检测单位公章无效。
3. 报告无审核人、批准人签字无效，报告涂改无效。
4. 除抽检活动之外本报告仅对来样的检测结果负责，样品真实性由委托方负责。
5. 未经本公司同意，不得将此报告用于不当宣传。
6. 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
7. 若有异议，请于报告收到之日起15日内（食品7个工作日，农产品5个工作日）向本单位提出异
议，逾期将视为承认本报告。

***报告结束***

备注：碳水化合物为总碳水化合物值表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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